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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财股份” ）发行的可交换债券换股导致其持有公司股份减少，不触及要约

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1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湘财股份的通知，湘财股份发行的可交

换公司债券“22湘01EB” 和“22湘02EB” 已分别于2022年10月28日和2023年3月23日进入换股期，其中自2024年12月4日至2025年4月

18日换股37,251,151股。 湘财股份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湖集团” ）累计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

具体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

人1

名称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太湖北路7号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史建明

注册资本 2,859,187,743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1994年3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2301991280348834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12月4日至2025年4月18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变动比例（%）

可交债换股

2024年12月4日-2025

年1月10日

人民币普通股 19,660,790 -0.98

可交债换股

2025年1月11日-2025

年4月18日

人民币普通股 17,590,361 -0.88

名称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128号1201室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黄伟

注册资本 34757万人民币

信息披露义务

人2

成立时间 1994年11月30日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30000142928410C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12月4日至2025年4月18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变动比例（%）

- - - - -

备注：

1、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一致行动人。

2、截至2025年4月18日，湘财股份持有公司216,401,857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其中145,406,687股处于质押状态，除此之外不存在其

他权利受限的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承诺。

二、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湘财股份及其一致行动人新湖集团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湘财股

份

持有股份 253,653,008 12.65818 216,401,857 10.7992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53,653,008 12.65818 216,401,857 10.79922

新湖集

团

持有股份 50,000 0.00250 50,000 0.0025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000 0.00250 50,000 0.0025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253,703,008 12.66068 216,451,857 10.8017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53,703,008 12.66068 216,451,857 10.80172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

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湘财股份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22湘01EB” 债券持有人已全部换股，该只债券将于2025年4月28日完成摘

牌，“22湘02EB”仍在换股期内，公司将持续关注其换股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及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书的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2025年第1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2025年第1季度报告所

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公司2025年第1季度报告涉及基金明细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1 太平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 太平日日金货币市场基金

3 太平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

4 太平改革红利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太平恒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 太平睿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太平恒安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 太平MSCI香港价值增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 太平恒睿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太平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 太平恒泽6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太平智选一年定期开放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3 太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太平丰和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5 太平睿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太平恒久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太平价值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太平丰盈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9 太平丰泰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 太平智行三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1 太平智远三个月定期开放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2 太平睿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太平丰润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4 太平恒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太平睿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 太平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7 太平嘉和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8 太平安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9 太平恒信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0 太平绿色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1 太平中证同业存单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32 太平消费升级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 太平恒泰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4 太平低碳经济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5 太平福安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36 太平科创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7 太平先进制造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8 太平医疗创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9 太平恒发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0 太平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 太平恒庆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2 太平中证红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2025年第1季度报告全文于2025年4月22日在本公司网站（www.taipingfund.com.cn）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

打本公司客服电话（021-61560999、400-028-8699）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2日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全部基金2025年1季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华泰紫金天天金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华泰紫金智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季季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智惠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丰泰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丰益中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泰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智鑫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中债1-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华泰紫金丰安27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信息科技主题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丰睿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丰和偏债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月月发1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天天发货币市场基金

华泰紫金周周购6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中证细分化工产业主题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中证医药5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货币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华泰紫金智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添鑫3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创新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江苏交控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沪深3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景泓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安恒平衡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先进制造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恒荣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恒生互联网科技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华泰紫金碳中和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华泰紫金价值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智和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价值远见18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远见回报12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中证全指软件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中债-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中证半导体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宝湾物流仓储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中债0-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紫金南京建邺产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2025年1季度报告全文于2025年4月22日

在本公司网站 [https://htamc.htsc.com.cn/]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

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95597）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2日

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2025年第1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公司旗下基金2025年第1季度

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旗下：

1. 西藏东财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2. 西藏东财中证通信技术主题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 西藏东财中证医药卫生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 西藏东财创业板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 西藏东财量化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 西藏东财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7. 西藏东财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8. 西藏东财中证有色金属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9. 西藏东财中证高端装备制造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 西藏东财中证银行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1. 西藏东财国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2. 西藏东财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主题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3. 西藏东财中证食品饮料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4. 西藏东财中证沪港深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5. 西藏东财国证龙头家电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6. 西藏东财中证证券保险领先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7. 西藏东财中证芯片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18. 西藏东财中证新能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西藏东财数字经济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 西藏东财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21. 西藏东财均衡配置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22. 西藏东财品质生活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3. 西藏东财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4. 西藏东财稳健配置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25. 西藏东财中证证券公司3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26. 西藏东财产业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7. 西藏东财时代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8. 西藏东财成长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9. 西藏东财远见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0. 西藏东财价值启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1. 西藏东财景气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2. 西藏东财产业智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3. 西藏东财中证沪港深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4. 西藏东财中证证券公司3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5. 西藏东财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6. 西藏东财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7. 西藏东财慧心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8. 西藏东财卓越成长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9. 西藏东财景气驱动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0. 西藏东财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1. 西藏东财中证细分化工产业主题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2. 西藏东财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43. 西藏东财中证芯片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4. 西藏东财北证50成份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5. 西藏东财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6. 西藏东财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7. 西藏东财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8. 西藏东财中证1-3年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9. 西藏东财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5年第1季度报告全文于2025年4月22日在公司网站（www.dongcaijijin.com）和中国证监会

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等规定媒介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

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9210-107）咨询。

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3023� � � � � � � � �证券简称：*ST威帝 公告编号：2025-024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七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

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公司股票于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

公司2024年年报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7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可

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2025年1月17日公司披露了《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2025年2月7日公司披露了《哈尔滨

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8）。 2025年2月21日公司披露了《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

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2025年3月7日公司

披露了《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

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2025年3月21日公司披露了《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2025

年4月8日公司披露了《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

六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南第2号一一业务办理》第十三号一一退市风险公司信息披露规定，财务类退市风险公司

应当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 每10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

告。 本次公告为公司第七次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若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利

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正值或营业收入高于3亿元，且

不存在其他需要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披露2024年年度

报告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因经审计的

2024年年度报告尚未披露，公司相关风险警示撤销仍存在不确定性，若公司不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条件或者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撤销

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

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公司股票于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司

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7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

易所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若触及以下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一）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

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任一情形；

（二）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

（三）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

相关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但公司因进行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

产重组，按照相关规定无法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除外；

（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

（五）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公司所披露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在

法定期限内改正。

二、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2025年1月17日公司披露了《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2025年2月7日公司披露了《哈尔滨威帝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8）。 2025年2月21日公司披露了《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

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2025年3月7日公司披露

了《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1）。2025年3月21日公司披露了《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2025年4月8

日公司披露了《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六次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业务办理》第十三号一一退

市风险公司信息披露规定，财务类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

告披露前，每10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次公告为公司第七次风险提示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

露的经审计后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若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

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正值或营业收入高于3亿元，且不存

在其他需要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

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因经审计的2024年

年度报告尚未披露，公司相关风险警示撤销仍存在不确定性，若公司不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条件或者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公司股票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2日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600382� � � � � � � � �编号：临2025-025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5年4月21日，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深

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金信安”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09,128,04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5.72%；2025年4月18日，深圳金信安质押股份数量共1,500,000

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1.3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22%。

●截至2025年4月21日，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兴宁金顺安”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86,968,42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2.52%；

2025年4月18日，兴宁金顺安质押股份数量共5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的0.57%，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7%。

●截至2025年4月21日，控股股东深圳金信安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宁金顺安、兴宁市众

益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宁众益福” ）合计持有公司236,316,069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的34.03%；合计质押股份数为188,690,000股，占合计持股数量比例的79.85%，占

公司总股本的27.17%。

2025年4月21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深圳金信安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宁金顺安《关于告

知部分股份质押的函告》，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深圳金信安因融资业务于2025年4月18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中的1,500,000股无

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质押给张玲女士，质押起始日为：2025年4月18日，质

押到期日为：2025年10月17日；兴宁金顺安因融资业务于2025年4月18日将其持有的公司

股票中的5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质押给张玲女士，质押起始日

为：2025年4月18日，质押到期日为：2025年10月17日。 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现将本次质押事项告知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

否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深圳市

金信安

投资有

限公司

是 1,500,000 否 否

2025年4月

18日

2025年10

月17日

张玲 1.37 0.22

补充流动资

金

兴宁市

金顺安

投资有

限公司

否

（为控股

股东一

致行动

人）

500,000 否 否

2025年4月

18日

2025年10

月17日

张玲 0.57 0.07

为深圳金信

安向张玲借

款人民币

400万元提

供质押担保

(二)深圳金信安股份质押当前情况

1.质押期间，标的股份对应的出席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仍由深圳金信安

行使。

2.经向深圳金信安了解，深圳金信安资信状况良好，业务发展平稳，具备相应的资金偿

还能力，并将以其自有资金及其他经营所得等偿还本次借款。 若深圳金信安本次借款的质

押证券履约保障比例低于预警线或平仓线时，深圳金信安将向张玲提供补充担保或提前清

偿所担保的部分债权。 本次质押担保所产生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3.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

(三)兴宁金顺安股份质押当前情况

1.质押期间，标的股份对应的出席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仍由兴宁金顺安

行使。

2.经兴宁金顺安向深圳金信安了解，深圳金信安资信状况良好，业务发展平稳，具备相

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并将以其自有资金及其他经营所得等偿还本次借款。 若深圳金信安本

次借款的质押证券履约保障比例低于预警线或平仓线时，深圳金信安将向张玲提供补充担

保或提前清偿所担保的部分债权。 本次质押担保所产生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3.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

(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2025年4月21日，公司控股股东深圳金信安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宁金顺安、兴宁众

益福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236,316,06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34.03%；合计质押股份

数为188,690,000股，占合计持股数量比例的79.85%，占公司总股本的27.17%。 具体股份

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深圳金信安 109,128,041 15.72 85,670,000 87,170,000 79.88 12.55 0 0 0 4,641,493

兴宁金顺安 86,968,420 12.52 69,020,000 69,520,000 79.94 10.01 0 0 0 5,727,018

兴宁众益福 40,219,608 5.79 32,000,000 32,000,000 79.56 4.61 0 0 0 0

合计 236,316,069 34.03

186,690,

000

188,690,

000

79.85 27.17 0 0 0

10,368,

511

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一列数据因四舍五入导致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深圳金信安被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其所持公司股份641,493股，被哈尔滨

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其所持公司股份4,000,000股， 合计被冻结股份数4,641,493

股，合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4.25%，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7%。

兴宁金顺安被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其所持公司股份5,727,018股，占其所

持公司股份的6.59%，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2%。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 �控股股东深圳金信安质押的87,170,000股将于半年内到期， 占所持公司股份的

79.88%，占公司总股本的12.55%，对应融资余额18,400万元。 控股股东深圳金信安及其一

致行动人质押的188,690,000股将于半年内到期，占所持公司股份的79.85%，占公司总股

本的27.17%，对应融资余额38,505万元。

2.控股股东深圳金信安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

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深圳金信安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票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

理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组成，不影响

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关联情况，不会对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

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4.本次质押事项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未发生变更，

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后业绩补偿承诺履约能力的

承诺函》中约定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不低于34%（新增发行股份稀释除外）的事项且

不存在影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履行前述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公司将根据后续股份质押情况持续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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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中

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4月

1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曲宁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21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2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1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1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紫月路18号院9号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

神和《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中

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52人， 代表股份148,742,55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72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46,651,3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03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46人，代表股份2,09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7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46人， 代表股份2,091,2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46人，代表股份2,09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79％。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会议出席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302,9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45％； 反对

303,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1％；弃权136,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786％；反

对30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180％；弃权136,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503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99,9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24％； 反对

305,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5％；弃权13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351％；反

对30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136％；弃权137,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551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300,2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26％； 反对

303,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9％；弃权139,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495％；反

对30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036％；弃权139,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646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98,2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3％； 反对

31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3％；弃权133,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538％；反

对31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62％；弃权133,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36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73,5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47％； 反对

318,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4％；弃权150,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727％；反

对31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496％；弃权150,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177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306,2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67％； 反对

32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6％；弃权111,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364％；反

对32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509％；弃权111,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312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49,4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85％； 反对

40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3％；弃权88,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4202％；反

对405,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669％； 弃权88,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212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94,2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6％； 反对

332,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4％；弃权116,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625％；反

对33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904％；弃权116,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547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9.01�授权确认公司是否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条件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27,7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39％； 反对

331,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6％；弃权183,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826％；反

对33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330％；弃权183,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7844％。

9.02�发行股票的种类、数量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67,5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07％； 反对

296,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4％；弃权178,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858％；反

对29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832％；弃权178,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310％。

9.03�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56,6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33％； 反对

304,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8％；弃权181,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645％；反

对30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658％；弃权181,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6697％。

9.04�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或者价格区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60,8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62％； 反对

301,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6％；弃权180,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654％；反

对30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080％；弃权180,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6266％。

9.05�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23,5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1％； 反对

34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7％；弃权177,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817％；反

对34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399％；弃权177,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4784％。

9.06�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28,4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44％； 反对

33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7％；弃权178,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160％；反

对33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530％；弃权178,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310％。

9.07�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30,1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5％； 反对

32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弃权183,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973％；反

对328,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135％； 弃权183,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7892％。

9.08�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55,5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26％； 反对

31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6％；弃权172,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119％；反

对31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488％；弃权172,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2393％。

9.09�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74,5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54％； 反对

29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4％；弃权175,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205％；反

对292,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681％； 弃权175,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4114％。

以上9.01至9.0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269,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1％；反对339,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1％；弃权1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862％； 反对33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251％；弃权1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8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2日


